
律政司司长出席前中区政府合署西座及何东花园事宜记者会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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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律政司司长袁国强资深大律师今日（十二月四日）出席就前中区政府

合署西座及何东花园事宜举行的记者会的开场发言： 

 各位传媒朋友，大家好。对於前中区政府合署西座的重用方案，将西座大楼

配予律政司和与法律相关的非政府组织使用，律政司非常欢迎这项计划。这计划

显示出政府一直以来重视香港的法律工作，亦重视维护法治的工作，亦反映了我

们尊重香港法治作为香港核心价值的决心。事实上，一直以来，自前任黄仁龙司

长，甚至是梁爱诗司长开始，我们其中一个工作重点是要将香港打造成一个国际

法律服务，特别是仲裁及调解中心，希望在亚洲区占一个重要的地位。今次的计

划我们认为是绝对可以配合律政司在这方面的工作。 

 自一九八六年开始，律政司的办公室主要设於金钟道政府合署，但自一九八

六年以来，因为工作、人手和运作上的需要，金钟道政府合署，即现时我们正使

用的地方，已经不敷应用，而且自一九八六年以后，我们有很多办公地方和很多

同事亦要在金钟道政府合署附近的办公室，包括政府本身的办公室，和租用商用

办公室。由於整个办公地方分散了，同事亦分散在不同的地方，在资源调配和联

络方面是极之不便。 

根据当局早前已宣布的计划，律政司部分的办公室计划在二○一五年年初迁

往前中区政府合署的中座及东座。有关建议亦获中西区区议会支持。当局亦已谘

询了立法会司法及法律事务委员会的意见，会於来年初将所需工程的拨款申请提

交立法会工务小组委员会审议及财务委员会批核。有见及此，我们认为把律政司

余下的办公室亦迁往前中区政府合署西座，可让律政司全面整合办公地方，令部

门的运作和通讯更加顺利，更可善用资源。 

按西座的重用方案，除用作律政司的办公室外，也会留部分地方，让与法律

相关的非政府组织设立办事处。自从二○○八年，甚至在更早的时候开始，已经

陆陆续续有国际性法律组织在香港设立办事处。我亦可向大家首先公开一项资讯，

就是在本月十三日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会正式宣布在香港成立它的中心，这是海牙

国际私法会议在亚洲区第一个中心，亦是它在海牙以外继拉丁美洲后第二个成立

的中心。这类型的国际法律组织决定在香港成立中心，极为有助提升香港的法治

地位，亦证明在「一国两制」落实下，对我们仍有效的法律管治投下信心的一票。

就相关组织和其他法律组织如何在西座地方的安排，我们往后会与其他政府部门

进一步详细研究。 

整体而言，我们认为这个方案有以下几方面的好处： 



 

第一、 可以让律政司将所有有关的部门集合在前中区政府合署总部作为办事处，

有助部门提升整体工作效率及服务效率。 

 

第二、 现时，香港的主要行政、立法和司法机关均设於中环及金钟一带。我们

将前中区政府合署中、东、西座拨作律政司总部，可体现政府对法律工作的重视、

对法治的尊重。 

 

第三、 在西座大楼为与法律相关的非政府组织提供办事处，我们相信有助有关

机构发展其服务，亦可以缔造良好环境吸引更多相类型的国际法律、仲裁、调解

等机构来港设立办事处，可以进一步提升香港在这方面作为区域性法律服务中心

及亚太区的国际仲裁和调解中心的竞争力。 

 

第四、 律政司现时设於金钟附近的办公室，包括政府自置物业及租用物业，亦

可腾出供其他政府部门使用，换言之那些地方我们不需要缴交相关的租金，可以

节省租金开支。 

 

  为了西座的重用计划，律政司日后会与其他相关的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的相关

机构保持紧密联络，亦会就如何发展的用途上作其他详细的规划，我们会在保存

大楼现时的情况的同时，也希望可以令西座有很大使用的空间。 

 

  多谢大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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